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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巧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教育统计报表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科
学、有效地组织教育统计工作，进一步提高教育统计数据质量，
切实做好2015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5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任务
    1．填报教育事业统计报表

    教育部在原事业统计报表制度的基础上，对部分指标的填
写要求进行了修订（详见附件），教育统计管理信息系统新增

了经验校验说明信息录入功能，各地各学校要及时掌握指标内
涵及相应功能的使用。

    在数据采集与上报过程中，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要对重点指标数据严格把关，进行横向纵向对比，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二是各学校在报表填报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要求对
经验校验结果录入说明，说明应充分、符合实际。三是高校附

设中职班报表随主体校一同报送至省教育厅，汇总结束后附设
中职班数据反馈各市州教育局。四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



    学生和教职工基本信息是统计数据质量的重要保证，省级
汇总时，对基本信息不完整或与统计报表不一致的单位，一律
不接收统计报表。各地各学校在数据采集与审核时要重点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独立学院在教职工信息的采集过程中，要
避免出现和本部重复采集的现象；二是在信息上报时候必须保
证学生和教职工数（含其中：女、少数民族）与统计数据完全

一致；三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审核辖区内学校上报学生
的户籍信息，对招收外县学生但学生户籍全部为学校所在区县
等信息进行重点核实。

    二、有关工作要求

    I．合理安排时间

    根据教育部报表汇总时间安排，省级汇总预计安排在11

月初（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请各地各高校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合理安排各级汇总时间，确保汇总工作顺利进行。

    2．加强组织领导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
部署，精心组织并保证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要规范统计行为，
依法维护统计秩序，防止随意干扰统计工作、改动统计数据的

现象发生，切实解决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
    3．做好统计培训

    基层统计人员能力是统计数据质量的核心保障。各地各高
校要结合报表修订和统计系统更新内容，加强教育事业统计培



利用好统计系统辅助工具，对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核查报告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核实，并就核实情况形成核查报告报送至上级教

育行政部门。

     2．维护学校（机构）代码

    学校（机构）代码管理信息系统所生成的学校名录库作为

行业标准在教育系统内广泛应用，代码维护工作是我们做好教

育事业统计及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系统的基础，各地各高校要严
格按照《学校（机构）代码管理办法》按时完成代码的维护工

作。高等学校应在9月   10日前从全省高等教育QQ群内下载
学校代码信息，进行学校信息核对，如有变更，须填写《学校

代码信息变更采集表》报送至省教育厅信息中心统一进行代码

维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代码管理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

之间的沟通，及时做好辖区内学校代码的设立、撤销、撤并、

修改等维护工作，重点加强对“无学生、无专任教师、无资产”

空壳学校的核实与维护，做到不重不漏，规定时间前未取得代

码的学校（机构）将不纳入事业统计范围。代码维护工作完成

后，各地要打印学校（机构）代码备案表，签字盖章后随教育

事业统计报表一同报送。今年因特殊原因，学校（机构）代码

系统暂时处于关闭状态，91j 4日将重新开放，代码更新、审

核工作往后顺延，具体截止时间请密切关注统计QQ群内通
知。

    3．采集学生和教职工基本信息



训工作。以省骨干培训为基础，通过统计骨干层层“传、帮、

带”，进行报表制度、学校代码管理、指标解释、应用软件等
方面的专门培训，使各级统计人员及时了解掌握报表改革动态
和指标口径变化情况。报表填报的关键时期，各地要充分利用

QQ群、网站等解答辖区内各学校在报表填报中的疑难问题，

及时纠正报表填报错误，从源头上保证数据质量。

    4．开展数据核查

    吝地各学校要组织人员对本部门及所辖学校统计数据质
量认真自查，定期开展常规性数据质量核查活动，对主要指标
进行重点核查。针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解决，确保

教育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附件：2015年教育部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修改内容


